
中国民航大学2026年飞行技术专业

招生简章（浙江地区）
中国民航大学是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民航局、天津市、教育部共建。学校坚持研究型特色类大学办学定位和以工学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布局。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行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着力培养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国际化人才。

学校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第二民航学校。学校的发展一直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建校伊始，由毛泽东主席任命方槐将军为校长，周恩来总理选定校址。学校现拥有天津东丽、宁河两个校区，以及辽宁朝阳、内蒙古呼伦贝尔、新疆石河子三个主飞行训练基地。

学校对飞行人才的培养与中国民航的成长同步，其教育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自2003年恢复设立飞行技术专业后，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开展合作，是中国民航飞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飞行训练与理论教学质量得到了中国民航局和合作航空公司的高度认可。

飞行技术专业先后被授予“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天津市品牌专业”，加入了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一、专业介绍

（一）培养目标

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较高政治素养和职业素养，系统掌握民用飞机基础知识、飞行理论和飞机基本操作技能，具备国际视野和担任运输航空驾驶员所需的核心胜任力，能够在公共运输航空或通用航空领域从事飞机驾驶及飞行运行管理工作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

（二）培养规格

基本学制为四年，最短修读年限三年，最长修读年限六年（含休学）。学生在规定的修读年限内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试合格，达到毕业条件者，由学校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我校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三）就业政策

学生在入校前后需与委托培养单位（厦门航空）签署培养协议。学生毕业后达到委托培养协议约定的入职条件，由委托培养单位安排从事相应的民用航空器驾驶岗位工作。

（四）淘汰机制

鉴于飞行技术专业的特殊要求，学生可能因政治条件、身体条件、纪律作风、学习成绩、英语水平以及飞行技术等原因导致被终止飞行技术专业学习，根据学籍管理相关规定执行。符合学校转专业标准者，转到其他专业，毕业后自主择业。

（五）收费标准

学生每人每年学费人民币5800元，飞行训练期间的相关费用由委托培养单位按规定承担，住宿费、服装费、被装费、教材费等其它费用标准按学校的规定执行。

二、招生录取

（一）招飞省份

浙江地区。
（二）招飞计划

计划招收10人，正式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三）送培单位

浙江地区委托培养单位为厦门航空。

（四）招生对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能够参加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统一考试（秋季）的高中毕业生（限男性）均可报考，限英语语种，应往届不限。年龄限制为16至20岁（2006年9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未婚。考生选考科目为物理和化学。

（五）报名基本条件

政治思想素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热爱民航事业，热爱飞行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工作态度、服务社会的意识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记录，符合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要求。

身体自荐标准：五官端正，身心健康，生理功能正常，无传染病史和精神病家族史，无久治不愈的皮肤病；身高168cm（含）-185cm（含），体质指数BMI 18.5（含）—24（含），无“O”、“X”形腿；屈光度（等效球镜）不应超过-4.50D∼+3.00D范围；散光两轴相差不应大于2.00D；屈光参差不应大于2.50D；无色盲、色弱、斜视；如做过角膜屈光手术须满足局方规定；会普通话，口齿清楚，听力正常；具有敏捷的反应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符合招飞体检鉴定医学标准。

（六）报名方式

登录《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进行注册、填报志愿，报名网址：https://mhzf.caac.gov.cn/参加预选初检前须完成网上报名。

（七）录取方式

考生须经过注册报名、预选初检（根据委培公司要求开展英语测试、职业能力测试等选拔）、体检鉴定（含心理测试）、确认有效招飞申请以及民用航空背景调查。体检鉴定按照现行《民用航空体检鉴定医学标准实施细则》执行，民用航空背景调查按照现行《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规定》和委培航空公司要求执行。以上过程均合格者方能在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填报高考志愿时报考本专业。我校2026年飞行技术专业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按当地高考文化课总分的60%执行，英语单科成绩须达到95分（含）以上。

飞行技术专业按本科提前批次录取，我校认可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给予考生的全国性加分项目和分值。录取按照高考投档成绩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同分以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同分排序规则为准。如招生考试机构无相关批次同分排序规则，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综合（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为三门选考科目总分）成绩排序进行录取。

未完成招飞计划的省份，考生可参加征集志愿录取。参加征集志愿的考生高考成绩须达到我校要求，同时在《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中“有效招飞申请”招飞院校为“中国民航大学”，且符合征集志愿送培单位的初检、背景调查等要求。

三、郑重声明

我校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从事招飞活动，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招飞各环节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冒用“中国民航大学”进行招飞活动的，欢迎广大考生及家长举报，我校将保留依法追责的权利。

中国民航大学纪委监察电话：022-24092242（工作日：08:30-11:30；14:00-16:30）。

四、联系方式

（一）学校地址：天津市东丽区津北公路2898号 邮编：300300

（二）咨询电话：022-24092508、022-24092126（工作日：08:30-11:30；14:00-16:30）

（三）通知公告发布方式：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中国民航大学招飞信息网或微信公众号“中国民航大学招生”。

